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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告分享了关于数据要素可信流通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了数据可信流通的背景和现状，并介绍了国家在政策层面对数据要素可信流通的重视和关注。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汇报的三个题目是我们的背景、探索以及实践过程积累的一些经验。

    第一、背景。

    中央各部委及各地方现在出台的数据要素的文件，我们统计有几百份。但是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个层次发布的文件，我们收集了14份与数据要素有关的。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到了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相关的一些文件。2020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意见，这次的文件将数据要素首次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叫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在业内把它叫做数据二十条，这个数据二十条从数据要素制度制定的前提到发展主线、重点工作都做了一些详细的指导。我们看到政策文件不断在完善，但通过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调研研究发现，目前还是缺乏一些成熟的实践和具体操作的标准规范，也缺乏相应的监管手段。从我们的立法体系建设来看，从2017年《网络安全法》到2021年颁布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三部上位法基本上确定和保障了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从管理机制来看，国家现在已经成立了国家大数据局，这个表比较早，到现在为止，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全国省级单位基本上都建立了数据管理机构，数据管理机构有的是行政机关，有的是事业单位，代表政府来执行一些数据管理职能和技术支撑职能的数据中心。从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到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成立超过40家以上的数据交易机构，包括福建省也在建自己的数据交易机构。

    第二、这几年的一些探索。

    通过解读数据二十条，在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数据可信流通体系的定义和范围。数据二十条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是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赋能实体经济为主线，以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为重点。在五大工作原则里头明确提到建立数据可信流通体系，也就是今天我介绍的主题。将数据可信流通体系明确为可用、可信、可流通和可追溯几个具体的表现点。在整个文件四项基本制度里头都进行了相应的描述。在文件的最后明确提到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在制度建设、技术路径和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现在全国各个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数据流通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发现很多，在这里总结了四点：第一，刚才前面专家也讲到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数据资源，但是数据应用过程中还是很难用、不可用。主要体现在我们在真正使用过程中不管是我们产生数据的主体企业也好，还是老百姓群众也好，我们真正去产生数据，但是在用起来很难，包括用数的机构，不管是产业部门还是服务部门，也非常难获得，这是第一个难。第二，在我们的个保法里头非常明确有五类数据应用场景是需要我们单独同意的，就是数据产生主体要个人单独同意，但是如何实现我们个人单独同意保障我们的权益，这里头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我们也有一些身份难确定、意愿难保证的现实难题。第三，在我们数据应用场景过程中，在供需双方达成数据合作意向之后，怎么样通过一个更好的机制让在这个数据流通过程中能够安全、合规、高效的去使用，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第四，在我们管理和监管体系来讲，我们目前大部分的地方行业还停留在数据使用过程中要提前审批的阶段，也缺乏事中的监测和事后追溯能力，一旦出现问题到底如何去发现。

    落实数据二十条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在2006年就已经做了一些战略布局。国办2006年发布了一个11号文关于网络信任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个文件是欧阳武秘书长还在国务院信息办的时候作为主要的编写人参与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非常明确在很早就做了布局，要以密码基础为基础，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解决网络应用中的身份认证、授权管理和责任人问题，文件正文提到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个网络应用发展到现在也是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落实到具体的措施，我们国家信息中心结合国家政务外网管理中心的职能，我们也依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和后续的一些研究，加强政务外网的网络信任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适用于数据可信流通的专项设施和能力，这也是我们结合各类的文件形成的基础体系和能力。

    通过我们的探索，形成了数据可信流通体系的核心理念，总结为“三四五”。“五”主要是确权的问题，从我们现在上位法的要求来看，我们在确权过程中要明确相应主体、使用的场景、数据使用的内容、时效以及我们相关具体应用到哪项数据的权益，要明确权益的内容。第二，在确权之后要形成授权完整的闭环，就是“三授权”。在实际数据流通过程中，目前大家更多停留在供需双方，但实际上在目前全世界法律体系数据权属关系不能确认的情况下，我们主张是数据参与的多方主体都共同参与，也就是数据产生者，就是数据来源主体，要在里头做一些相应的权限的体验工作，就构成了“三授权”。“三授权”比较简单，与我们数据相关的数据来源主体，我们对使用加工的使用授权，对数据流通的流通授权，以及在数据的场景或者使用的授权，结合整个的环节我们形成“三授权”的机制。如何在我们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时代的发展下，保证这些确权和授权可靠性，我们认为要达到“四保障”的功能，就是前面网络信任服务体系提到的，要实现整个数据要素流动过程中，相关参与主体的身份可信、意愿可靠、隐私可控和流通可溯的一些技术要点。

    第三、对于体系的一些实践。

    结合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级智库的定位，首先我们在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做一些数据以及数据要素的研究工作，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包括流通的研究、咨询等等。另外，我们结合政务外网国家级的技术能力，我们也提供了整个数据流通全生命过程中，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一些能力的提供。具体到像研究，我们这边也在牵头制定一些公共数据资源可信流通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要求，包括我们也为地方省做了一些具体的省级的管理规范、省级的研究报告。我们也帮助地方做了机制的设计和跨境应用的探索，我们之前也在福建省参与了科技厅的项目和其他省市科技项目和平台。我们也为各级政府，包括国家级、省级、地市级提供了一些在数据合规流通实践过程中的咨询，这是我们的研究和咨询实践。

    在整个数据流通生命周期过程中，我们也提供了包括一些事前法律评估的能力，结合现在对于在很多数据要素流通场景中，大家对于合规性还是不确定性的了解，我们也结合国家信息中心司法鉴定中心的研究能力和优势，提供一些技术级和场景级的评估，来解决合规的法律背书的问题。在事中，构建了数据授权流通信任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做了首次发布。平台输出一些能力，包括前面专家讲的一些基础密码能力、区块链能力、隐私计算技术，包括一些量子等等。在事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司法鉴定能力的输出，在一些数据流通过程出现一些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服务和支撑。

    整个实践的里程碑，整个研究和实践从2018年开始，当时也是在福建泉州工信部和住建部支撑的一个试点项目，关于泉州不动产交易当时做了一些落地和课题的研究。2020年，承担了一些国家级的专项，做了基础设施能力的建设。2021年，专门就数据流通情况，我们形成了一些工作的报告和机制汇报给中办、国办和中财办。2021年4月，福建数字中国展的时候，我们拿着我们的研究成果参加了数字政府的赛道，当年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拿到了第一名。再往后我们在一些公开的研究会上做了介绍，包括在福建，我们之前跟福建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就我们的研究做了就业服务场景的上线，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一些新闻。后来也做了相应的工作，时间关系不详细介绍。

    整个试点我们现在不管是个人应用，还是机构应用，还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我们在不同行业领域都做了不同的应用项目。这里列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基于在人员现在就业市场，通过数据要素迅速帮你构建可信的简历，促进就业。另外，结合现在像一些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这些情况，他们没有核心数据支撑下，如何通过数据去获得金融赋能我们也做了一些试点。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详细介绍，欢迎大家通过学会的平台做进一步的交流。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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